
中国进口牛奶、奶制品、鸡蛋粉和碳酸铵产品。这份发给制造商、

进口商和分销商的公告内容包括：禁止从中国进口牛奶、奶制品、

碳酸铵制品和鸡蛋粉等产品及以这些产品为原料的产品，此类产

品将不能得到食品安全机构的安全评估。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

口上述产品或者以上述产品为原料的产品，必须由出口国政府开

具“产品原料来源说明书”。凡是从中国进口的上述产品，将不能

进行产品注册。

公告声称，此举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遵守印尼政府于２００９

年１月５日发出的有关食品安全的通告，避免印尼市场上出现被三

聚氰胺污染的产品。中方认为，目前中国已对奶制品采取了全面

的检查和监管措施，中国奶制品的卫生与安全能够得到保障，中方

对印尼的歧视性做法表示关注，希望印尼能尽快取消该禁令。

（２）印尼限制进口大米

２００８年４月，印尼政府宣布，只有印尼国家后勤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Ａｇｅｎｃｙ）才有权以食品安全和价格管制为目的进口大

米。此前，印尼规定在收获季节禁止进口大米。私人企业仅可以

以需求种子和特殊大米为目的进口大米，但是前提是必须持有印

尼农业部颁发的特殊进口商资格编号。

２．数量限制

印尼规定以动物为原料的食品进口需要在印尼畜牧服务总

局（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ｓｅｒｖｉｃｅ）申请进口许可。而在

批准过程中，印尼政府会随意改变允许进口食品的数量，中方对

印尼的这种随意性做法表示关注，希望印尼能明确此类产品的进

口审批标准，取消数量限制。

印尼对葡萄酒和蒸馏酒的进口采用数量限制，印尼只有一家

经注册的国有企业有权进口酒精饮料，每年由印尼贸易部决定进

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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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国

一、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

（一）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食品标准及规格修正案》

２００９年３月，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公布了《食品标准及规

格修正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将粮食、豆类、花生、坚果

类、饼干、大酱和其他食品类的霉菌含量标准由此前的黄曲霉毒

素Ｂ１量１０ｕｇ／ｋｇ以下修改为黄曲霉毒素整体量（Ｂ１、Ｂ２、Ｇ１、

Ｇ２之和）１５ｕｇ／ｋｇ以下和黄曲霉毒素Ｂ１量１０ｕｇ／ｋｇ以下；规定

一般食品中三聚氰胺残留限量为２．５ｍｇ／ｋｇ，但婴幼儿、病患者

营养品必须参照特殊食品安全标准，绝对不含三聚氰胺，并增设

了三聚氰胺的检测方法。

２００９年６月，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再次对《食品标准与规

范的修正案草案》进行了修订。新修订将胡萝卜、大蒜和韭菜的

铅含量均下调至０．１ｍｇ／ｋｇ以下，镉含量分别下调至０．１ｍｇ／ｋｇ

以下、０．１ｍｇ／ｋｇ以下和０．５ｍｇ／ｋｇ以下；将含有玉米成分的食

品内烟曲霉毒素标准含量下调至１ｍｇ／ｋｇ以下；将豆酱饼和辣椒

粉内赭曲霉素Ａ的含量分别下调至２０ｕｇ／ｋｇ以下和７ｕｇ／ｋｇ以

下，并规定了赭曲霉素Ａ的萃取和提炼方法；将蜂蜜内水分含量

由２１％下调至２０％，转化糖的水分含量由６５％下调至６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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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动物用药品雷托巴胺的残留限量标准。

２．《保健功能食品标准与规范的修正案草案》

２００９年６月，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公布了《保健功能食品标

准与规范的修正案草案》，规定将植物发酵萃取物中的镉含量下调

至０．５ｍｇ／ｋｇ以下；蜂胶、蜂王浆和花粉等产品中不得含有抗生

素、四环素成分；将植物发酵萃取物中总黄曲霉毒素的含量下调至

１５ｕｇ／ｋｇ以下；将植物发酵萃取物中总脱镁叶绿酸的含量下调至

８００ｕｇ／ｋｇ以下。２００９年８月，韩国再次对《健康保健食品标准与

规范的修正案草案》进行了补充，决定禁止在保健食品中使用１５

种禁止使用的原料，分别为马兜铃、马鞭草、牡丹皮、木防己、万年

藤、白附子、槟榔、葳灵仙、茜草根、醋母、杏仁、黄柏和蜈蚣等。

３．《进口食品检验检疫指南修订案预告》

２００９年７月，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公布，将对《进口食品

检验检疫指南》进行部分修订，包括将国立检疫所长的进口食品

检疫权下放至各地方的食品医药安全厅长；随机抽样标本检测重

点将偏倚有害物质成分，即残留农药检测项目中的需紧密检测的

药物成分由４７种增至４９种，检测单成分农药项目量由１５０种扩

增至１８９种。

４．《食品添加剂标准与规范的部分修正案草案》

２００９年７月，韩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公布《食品添加剂标准与

规范的部分修正案草案》。该草案新设并严控防包括食品酸化

剂、色素、调味料、营养补充剂等在内的８０种食品添加剂成分含

量标准。主要包括：（１）将食用油、黄油、沙拉酱等食品中６１项添

加剂的铅许可含量下调至０．５—５ｐｐｍ，１４项添加剂中的镉许可含

量下调至１ｐｐｍ，４１项添加剂中水银含量强化至１ｐｐｍ。（２）新设

食用色素３号绿色剂等１８种色素的铅许可含量为２—５ｐｐｍ，柠檬

酸等６项添加剂中的砷含量由此前的４ｐｐｍ严控至１．３—２ｐ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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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新设冰淇淋中的大肠菌含量标准等。

５．《畜产品加工法案》修订案

２００９年８月，韩国食品农林渔业部草拟了《畜产品加工法

案》的修订案，该修订案扩大了ＨＡＣＣＰ认证范围，将ＨＡＣＣＰ应

用范围扩充到从农场到零售的整个生产过程，尤其包括蛋类分级

及包装中心、孵化场等；修订案决定采用一项尚未公布的审核系

统的新规则，以替代现行的定期审核制度，并由国家及／或省政府

实施；规定当进口目的是进一步加工地时，进口商需向国家兽医

研究检疫局局长申报其自有产品组成成分等事项的义务。草案

还澄清了实施和取消进口临时禁令的条件和程序，如确定或怀疑

畜产品有危害，则可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畜产品执行进口暂停措

施；如确定产品无健康危害或通过调查危害来源已确定健康危害

已不复存在或已根除，且进口商或出口国政府采取了修正措施，则

应撤销暂停进口措施；对引入的指定私立检验实验室制定了一些

新规定，如３年有效期、限制已被取消资格的实验室的再注册申请

及实验室工作人员每年接受专业培训的义务；明确政府指令停业

的规定程序，以保证其有效性；对已适当执行了国内或进口有害牲

畜产品召回程序的企业实施免除行政处罚；规定相关机构可自己

公布违法公告，并命令企业将自己的违法行为公之于众等。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韩政府审议了关于修改《畜产品加工法案》的

决议。根据该决议，如果特定国家和地区屠宰、加工、包装、运输

和销售的畜产品损害健康或可能损害健康时，韩国农业食品管理

部门可禁止进口和销售。修订案还规定，负责家禽类和食用肉检

查检疫的官员，每年都需接受屠宰检查培训。

（二）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韩国依据ＷＴＯ《农业协定》以及韩国《关税法实行令》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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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特别保障措施关税制度，该制度旨在当某些商品进口激增或进

口价格下降，对生产同种或有竞争关系的商品的国内企业造成或

可能造成严重损害时，通过提高该商品进口关税来限制进口以保

护国内产业。特别紧急关税制度规定，特别紧急进口关税可采用

数量标准、价格标准及数量和价格双重标准三种不同的方式。按

照进口数量标准计征特别紧急进口关税的产品，其征税触发点为

基准征收系数×最近３年平均进口量加上近期消费变化量，基准

征收系数参照最近３年市场占有率，市场占有率越高，基准征收

系数越低；商品市场占有率小于等于１０％时的基准征收系数

１２５％，市场占有率大于１０％小于等于３０％时的基准征收系数

１１０％，市场占有率大于３０％时的基准征收系数１０５％。按照进

口价格标准计征特别紧急进口关税的产品，其征税触发点为基准

征收价格的９０％。按照数量和价格双重标准计征特别紧急进口

关税的商品，适用征收税率或税额中的较高部分。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韩国获准对大米、玉米等６７种农产品

实行关税配额管理。韩国企划财政部负责设定配额数量，并根据

供需情况予以修改。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７日，韩企划财政部公布了更

新的２００９年度市场准入配额量、配额内关税及配额外关税，增加

了包括辅助饲料、饲料用根菜类、种子用玉米、种鸡、绿豆红豆、芝

麻、玉米、大豆、土豆及其变性淀粉、地瓜淀粉、小麦淀粉、土豆粉

等１２种农畜产品最小市场准入量，以解决韩国农畜产品供给结

构失衡问题。其中，辅助饲料的最小市场准入量增加到８万吨、

饲料用根菜类８．３５万吨、种子用玉米０．３７万吨、种鸡５６．１万

只、绿豆红豆２．７６万吨、芝麻７．４７万吨、玉米１１１５．８１万吨、大

豆１４９．７万吨、土豆及其变性淀粉１４．６万吨、地瓜淀粉２．４４万

吨、小麦淀粉０．１４万吨、土豆粉０．０６万吨。上述１２种农畜产品

的配额内税率在０％—４０％之间，配额外税率在９％—８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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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依据韩国《关税法》，韩国政府对其国内竞争力较弱、因进口

增加可能导致国内市场混乱或产业受损的农、林、水等产品，以及

为保护环境、消费者利益、国内产业的均衡发展等需临时保护的

产品，在基本关税的基础上，加征不超过１００％的调节关税。适

用调节关税的产品和税率每年修订一次，自１月１日开始征收，

至１２月３１日止。根据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３日韩国企划财政部公

告，２００９年度韩国适用调节关税的包括鳗鱼、带鱼、对虾、章鱼、

菌菇、部分食品、调味品、胶合板、部分船舶用电器设备等２１个六

位海关税则的产品。其中，鳗鱼（鲜活）的调节关税为２７％但不

得低于１８７９韩元／公斤，海鲷（鲜活）的调节关税为３４％但不得

低于２２８２韩元／公斤，黑鲈和石首鱼的调节关税为３４％，阿拉斯

加鳕鱼的调节关税为３０％，刀鱼的调节关税为３１％，对虾的调节

关税为４２％但不得低于２８７韩元／公斤，鱿鱼的调节关税为

２２％，菌菇的调节关税为４２％但不得低于１６２５韩元／公斤，挂面

的调节关税为３６％但不得低于２８４韩元／公斤，大米的调节关税

为５０％，调味料的调节关税为４５％，胶合板的调节关税为１０％，

船舶用电器设备的调节关税为１１％。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０８年，韩国最惠国简单平均适用税率为１２．８％，其中农产

品简单平均适用税率为４９％。

２００８年，由于国际油价、粮食等进口原材料价格一路攀升，

政府为确保物价稳定，决定实行紧急配额关税，适用商品范围大

幅增加。随着进口物价渐趋回稳，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韩企划财

政部调整了２００９年下半年适用紧急配额关税的产品清单，并且

对配额内关税税率进行了调整，实施期限为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至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其中，适用配额关税商品数量缩减了３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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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了４３项，主要包括小麦、小麦粉、大麦、燕麦等谷物粮食以及

咖啡豆、酒糟等。小麦关税率由１％提升至１．８％，小麦粉关税率

由２％提升至４．２％，酒精由５％提至１０％，柔软原皮由０％提至

１％，咖啡豆由０％提至２％。

根据韩企划财政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８日公布的《２００９年农林

畜产品特别紧急关税措施》，韩政府决定在２００９年对红参、绿豆

等２９种农产品实施特别紧急关税。该措施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

起正式执行，适用期限一年。其中，以进口量为基准执行特别紧

急关税的主要包括荞麦、其他干绿豆、其他干红豆、花生等６种商

品，绿豆和红豆进口量超过３３８５１吨时，将分别征收８１０％、

５６１％的关税，荞麦进口量超过８３１４吨时，将征收３４１％的关税，

花生进口量超过２３６９吨时，将征收３０７％的关税。以进口价格

为基准执行特别紧急关税的主要包括其他干绿豆、其他干红豆、

小麦淀粉、花生、红参茶、水参、红参粉等１８种商品，其他干绿豆、

其他干红豆每公斤价格降至３１３韩元（约合人民币１．６５元）、２８８

韩元（约合人民币１．５１元）时，将被征收特别紧急关税，小麦淀

粉、花生每公斤价格分别降至６０４韩元（约合人民币３．１７元）、

６３８韩元（约合人民币３．３５元）时，将被征收特别紧急关税，水参

每公斤价格降至３１０１７韩元（约合人民币１６３元）时，红参茶、红

参粉每公斤价格降至４１５８３韩元（约合人民币２１９元）时，将被

征收特别紧急关税。以进口量和进口价格双重基准执行特别紧

急关税的主要包括其他干绿豆、其他干红豆、花生（含脱壳和未脱

壳）、薏苡的其他加工品等５种商品。

（三）进出口政策调整

１．进口政策

为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韩国知识经济部２００８年公布第

２００８８５号公告，对涉及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法规做出了部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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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进口货物原产地标识的原则与国际标准相一致，增加了进口货

物的原产地标识的两种例外情况：由于进口货物的外观（即，诸如

榴莲、橙子和香蕉的蔬菜或水果）使其原产地不可能误解的情况；

海关专员批准与知识经济部会商认定的货物。

根据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３日公布的《进口物品安全对策》，２００９

年韩关税厅首先将包括食品在内的７类进口产品指定为重点管

理产品，并制定了事前预防、加强干预、迅速应对３大核心战略

２０项具体对策。

２．出口政策

韩国定期限制或监督大米等产品的出口，保证充足的国内供

应，并对这些产品的下游加工业提供援助。某些农产品的出口还

需要获得韩国农林水产食品部的出口许可。

为促进农产品出口的稳定出口，２００９年，韩国进一步扩大对

韩国农产品出口的信用保险支持，把支持农产品出口企业的政策

资金的出口信保比率由现行的８０％扩大到９０％，并正式推出针

对拖欠货款、价格上涨、进口国检疫等风险在内的“农水产品出口

综合保险”。

二、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

（一）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中国受韩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影响较大的产品主要包括

农产品、水产品、畜产品、食品及食品添加剂、医药品及医药原

料等。

１．进口检疫制度

韩国运用各种检疫制度、卫生标准对进口农产品进行严格控

制。进口农畜水产品需通过种类繁多的检疫和卫生检查，针对各

类产品的检验检疫标准复杂，并不断修改。２００９年，韩国通过对

食品标准与规格、功能食品的标准与规范、食品添加剂的标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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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等的修订，再次大幅度提高了相关产品的检验检疫标准。同

时，为强化食品质量的早期防控管理，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还

于２００９年５月大幅提高食品中有害物质含量的检验检疫标准，

涉及的产品包括小麦、黑麦、大麦、玉米及其加工品、玉米粉、焙炒

咖啡和速溶咖啡等多种产品。

韩国进口检疫制度取样和检测程序繁琐，一些标准比国际标

准更严格。中国出口企业反映，韩国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检验项

目达到了１００多项，并且货物到岸后往往不顾合同约定，临时增

加韩国强制性检验和合同检验之外的检验项目，并依据该检验结

果对未能达标的产品征收附加关税。例如对中国出口的冷冻红

辣椒，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提出水分需达８０％的要

求，对于未达到水分要求的辣椒加征进口关税，对进出口商带来

很大损失。另外，韩国对中国出口产品事实上采用最严格的检验

标准。韩国的检验方式主要包括感官检验、抽检和全检三种，一

般对美国、巴西、泰国等主要进口来源地的产品实施感官检验，而

对中国进口农产品一律实施全检。中方对韩检验检疫过程中对

中国进口产品的歧视性做法表示关注。

２００９年，韩国还提高了进口环节精密检查总体比例。根据

进口商品危害程度、不合格案例发生比例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精

密检查比率（１％—１００％），将进口环节精密检查总体比例由

２００８年的２３％提高至３０％。对于检出有害物质的商品，将采取

临时禁止进口措施，直至其查明原因并采取改善措施。

中方还注意到，韩国对进口木质包装材料制定了较高的要

求，建立了进出口植物热处理服务提供商登记系统，只有符合条

件的热处理服务提供商才可以对进出口木质包装材料进行热处

理；需进行检疫的植物产品在运输和贮藏过程中必须采取封存等

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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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病疫区域化

在疫病区域化问题上，韩国一直将中国全境视为一个区域，

一旦发现中国某一地区存在韩国禁止入境的动植物疫病或虫害，

则中国其他非疫区生产的同类产品也将被禁止进口。中国出口

企业反映，韩国官方检验检疫机构以中国属于疫区为由，拒绝到

中国对牛肉、禽肉等实施产地检验和认证，从而导致中国相关产

品无法对韩出口。这种做法违反了 ＷＴＯ《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

措施协定》第６条关于疫病区域化的原则。

根据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７日生效的《制定动物产品进口风险分析

指引》，韩国进行进口风险分析后，可认可某具体区域是否构成非

疫区。中方对韩方试图以立法的方式解决病疫区域化问题表示

欢迎，对该法的实际实施效果表示关注，并在此提醒中国相关企

业关注韩国此项转变，积极采取行动，促进对韩出口。

３．水果

韩国要求南瓜、香蕉、柑橘、菠萝、甜瓜、西瓜和榴莲果等七种

水果必须在每一件水果表面标注原产国，该要求显然过于苛刻。

中方认为，原产国只需标注在容器或其他包装物表面即可，在每

件水果表面进行标注会造成生产商的额外负担。

４．转基因食品

根据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向 ＷＴＯ通报的《转

基因食品标签标准修订提案》，韩国扩大了必须使用转基因标签

的项目范围。中方认为，该修订提案中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定义

并不明确，如在加工过程中借助转基因产品的帮助，而在成品中

却不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是否需加贴转基因标签。此外，该法规

草案还规定转基因成分低于限值的产品无需在其标签上进行转

基因成分标识，但却未明确这一限值。据了解，韩国２０１０年将进

一步扩大转基因（ＧＭＯ）标识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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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韩国政府仍然坚持以转基因为由，要求通过最低市

场准入配额（ＭＭＡ）进口的中国产大米在进口前出具中国政府

颁发的非转基因（ＮｏｎＧＭＯ）证明，海运前必须通过韩国农业部

指定的国际检验机构认定是否含有转基因，并在到达韩国港口后

由韩国食品医药安全局根据食品卫生法进行转基因检查。韩国

是中国大米的主要出口市场，中方对韩方重复检验大米转基因的

要求表示关注，并提醒中国大米出口企业注意韩国此项措施。

５．水产品

除对外观、规格、新鲜度有明确规定外，韩国还对进口水产品

激素、药残、重金属、食物中毒菌及其他有害物质的含量制定了严

格标准。

根据《水产品质量管理法》的规定，进口移殖用水产品时必须

向海洋水产部申请检验检疫；为确保水产品的安全和质量，海洋

水产部必须对处于生产阶段的水产品及生产水产品的水面、渔

场、器材等进行重金属、贝类毒素、食中毒菌、抗生素残留及有害

物质含量进行检查；对包装阶段水产品、出库后流通前水产品，根

据《食品卫生法》等相关法律进行残留基准检查；海水部可根据申

请者的要求随时对水产品进行质量、规格、成分、残留物等的检

定；此外，该法还要求根据《对外贸易法》规定对水产品进行原产

地标识（进口活鱼除外），对转基因水产品也要特别标注。

２００８年，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厅对其发布的食品标准及规格

进行了修订，对进口水产品中铅、镉、孔雀石绿、结晶紫等检测项

目的限量标准进行了调整，水产品进入韩国市场的门槛进一步

提高。

２００９年，韩国表示将在２０１０年进一步加大对进口水产品检

查、检疫力度，将进口水产品通关时的抽检率由目前的２８％提升

至３０％，抗生物检查项目由目前的３２项增至４４项。同时，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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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旦出现有害物质事件，韩国将迅速对相关产品展开特别检

查。此外，韩国还将加大对我国、泰国、越南、印尼等国水产品生

产设备的检查力度。

中方注意到，韩国以食品安全、保护人类免受动／植物有害生

物的危害为由，频繁修订有关食品、保健食品、食品接触材料、食

品添加剂、牲畜产品加工标准及规范。绝大多数新标准和规范没

有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作为参照，且绝大多数修正案草案的通

报未规定拟批准和生效日期，使中国出口企业无所适从，在生产

决策和出口战略上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中方理解韩方为保证

食品安全、动物健康、植物保护、保护人类免受动／植物有害生物

危害而制定合理、科学的标准与规范，但中方对韩方频繁修改卫

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标准缺乏科学依据及新法规实施状态不明等

问题表示关注，希望韩方确保相关措施符合 ＷＴＯ规则，促进中

韩双边经贸的正常发展。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

韩国政府对众多产品制定了复杂的技术法规、标准及合格评定

程序，涉及的主要产品包括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食品及药品等。

韩国对于进口产品复杂且不透明的标签要求，加大了出口企

业的负担。比如韩国对于白酒产品不断修订标签要求，使国外企

业的成本不断提高。韩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经常修改保健食品

的标签要求，给企业造成了诸多不便。该局要求标注有产品信息

如每餐量信息的标签必须采用永久性标签的方法，不能使用非永

久性标签如黏性标签。因此，企业必须遵循这一要求，更换所有

的产品标签。

（三）关税壁垒

１．关税高峰

韩国农产品简单平均适用税率高达４９％，高于工业品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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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税率４２．４个百分点，是韩国整体关税水平的４倍。在韩国

公布的关税税率表中，大多数关税高峰产品均为农产品，最高达

８８７％。其中，蔬菜、水果和植物产品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

５８％，最高关税达到了８８７％；谷类及制品的相应税率分别为

１３３．７％和８００％；含油种子、脂肪及油类产品的平均关税为

４０．３％，最高适用税率达８３１％；咖啡和茶叶平均关税为５３．９％，

最高适用税率高达５１４％，饮料和烟草的最高适用税率高达

２７０％，糖类和糖果为２４３％，其他农产品的最惠国最高适用税率

也达到了７５４％。

２．关税配额

中国大部分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均在韩国市场准入配额管

理范围之内。２００９年，韩国对适用关税配额的产品范围进行了

部分调整，并提高了部分产品的配额数量，但配额内和配额外管

税税率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实行市场准入配额管理的许多农

产品的配额外关税高达３００％以上，最高甚至达到８００．３％。其

中，小麦淀粉的配额内关税为８％，配额外关税最高达８００．３％；

土豆粉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４％，配额外关税为３０４％；地瓜淀粉的

配额内关税为１１％，配额外关税为２４１．２％；其他淀粉的配额内

关税为８％，配额外关税为２０１．２％到４５５％；大豆的配额内关税

为５％，配额外关税高达４８７％；玉米的配额内关税为１．８％到

３％，配额外关税高达６３０％；芝麻配额内税率为４０％，配额外税

率为６３０％；红豆绿豆的配额内关税为３０％，配额外关税为

４２０．８％到６０７．５％；种子用玉米的配内免税，配额外关税为

３２８％；饲料用根菜类的配额内关税为５％，配额外关税为

１００．５％；辅助饲料的配内关税为５％，配额外关税为５０．６％。中

方认为，韩国配额内关税与配额外关税的巨大差距，事实上相当

于完全禁止配额外进口，有违于 ＷＴＯ有关取消数量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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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韩国在配额分配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关税配额和

大米的进口配额的分配组织和管理工作涉及农林水产食品部等

政府部门、国营贸易企业，以及各种生产者协会等２２个不同的官

方或非官方机构，与进口产品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内生产者实际上

拥有或控制了管理配额分配的机关，这些机关往往通过配额分配

管理过程实施进口限制。据中国企业反映，部分产品的配额在多

数年份都未完全分配，事实上已经对这些产品进入韩国市场构成

障碍。尽管韩国政府表示其能够监督被授权管理关税配额的国

营贸易企业及生产者协会的行为，但一个具有公信力和可靠的进

口管理机制，不应当允许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直接参与进口

管理工作。中方对韩方的配额管理和分配方式表示严重关注。

韩国农水产物流通公社是韩国负责配额招标的实施单位，并

垄断了所有招标产品在韩国内的销售。中国企业反映，由于韩国

流通公社既是招标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同时又是招标的实际

参与者，因而在招标制度设计与执行当中处处维护其垄断利益，

该单位在招标中存在的一些不公平做法，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农产

品对韩出口，对中国企业造成了损失。

（１）限制投标主体

根据韩国流通公社规定，外国企业不能直接参与韩国配额投

标。中国企业参与配额投标必须通过韩国代理公司，因此必须承

担高额代理费用及其他方面的风险和损失。

（２）招标信息缺乏透明度

自２００８年９月起，农水产物流通公社通过其网站主页登载

招标公告和合同的英文版，但其发布的内容经常变动，且无正式

文本说明，具体内容仅通过韩国国内代理商参加的说明会传达，

海外供应商无从知晓，缺乏透明度。此外，韩方还内部制定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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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招标条件，如流通公社规定，如果大蒜投标价格超出流通公

社内部制定的目标价格，招标结果将作废。中方认为，韩方在招

标过程中的这一做法严重违反招标公平、公开的基本原则，对进

口企业极不公平。

（３）投标保证金制度提高了企业资金占用成本

韩国农水产物流通公社对投标企业收取１０％的保证金，通

常由国内进口企业和国外出口企业各付５％。但２００８年流通公

社将国外出口企业承担的保证金比例提高到７％，而进口企业只

需交纳３％。根据韩国农水产物流通公社外资采购投标备案书规

定，保证金的退还期限长达４个月，招标结束后，韩国农水产物流

通公社又常以种种理由扣留企业缴纳的保证金。由于韩方过分苛

刻的招标条款规定和检验方法，中国企业在申请韩国农产品配额

过程中已多次被扣款。中方认为，韩国配额招标过程中过高的保

证金、退还不及时以及无故克扣提高了企业资金占用成本，对企业

造成了不合理的资金压力，并对企业后续经营带来严重影响。

（４）滥用支配地位，违反国际惯例

涉及配额管理产品的进出口合同一律由韩国农水产物流通

公社单方面制定，国外出口企业无权参与合同拟定过程，无权就

苛刻的合同条款进行谈判和修改。流通公社招标的价格形式是

ＣＦＲ方式。依据《２０００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ＣＦＲ贸易术

语下，买方必须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后灭失或损坏的一

切风险。尽管中国企业提供了港口检验局的重量证书，装船前过

了港磅，对于货过船舷后在买方仓库后出现的短重情况，流通公

社却要求中国企业承担买方的短重索赔，并拒绝中国企业提出的

更改贸易条款，由卖方投保的提议。

（５）重复检验，随意性大

对韩国出口合同中规定的装船前检验一般由中国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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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但检验必须在农水产物流通公社指定的一家日本检验机构

的监督下进行，由中方付费，且费用较高。同时，货物到港后是否

结算货款，还需由韩国官方对货物再次检验后视情况而定。因

此，韩方经常以各种借口拒付货款，给出口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此外，流通公社检验不透明，到港检验缺少监督，存在人为操作，

随意性大，多家对韩出口企业反应，即便装船前过了港磅，甚至多

装，货物运抵目的港后，仍然常常发生无故短重。

（６）检验标准过于苛刻

韩国流通公社对进口产品适用的检验标准极为苛刻，缺乏合

理依据，尤其是大蒜的尺寸规格和熏蒸问题、新的芝麻合理杂质

标准等，均未考虑产品特性，给中国出口企业造成了极大损失。

而且，在发生分歧时，中国企业的异议无法影响最终决定，双方权

利义务严重失衡，缺乏公正性。同时，由于检验费时，货物在韩国

港口停留时间通常长达２０天，远远超过通常通关所需要的３—５

天，由此产生全部费用不仅要从中国企业的保证金中扣除，还严

重影响了出口商品的品质。

中方认为，韩国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但韩国关税

配额农产品的进口招标制度具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对中

国企业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增加了中国出口商参与韩农产品招标

的风险，给中国企业造成了沉重的和不合理的负担，不利于中韩

贸易的正常的开展和减少中韩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中方强烈

要求韩方从两国贸易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尽快调整上述不合理做法，并提醒中国企业在出口的各个环节审

慎处理，避免遭受损失。

３．调节关税

出于保护环境、消费者利益及国内产业的均衡发展等目的，

韩国保留了在每本关税基础上加征调节关税的权利。但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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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中，韩国调节关税主要用于限制竞争性产品的进口，以保护

国内同类产业的利益。２００８年，韩国下调了７种产品的调节关

税税率，下调幅度在３％—５％之间。但根据韩国企划财政部公

布的２００９年度韩国适用调节关税的产品清单，鳗鱼、带鱼、对虾、

章鱼、菌菇、部分食品、调味品等２１个六位海关税则的产品仍被

征收高额调节关税。

根据韩国贸易数据统计，在适用调节关税的产品中，过半数

产品的进口都源自中国。因此，韩国调节关税制度及其实施对中

国相关产品的影响尤为明显。中方希望韩方采取有效措施，逐步

下调调节关税税率，减少适用调节关税的产品范围，以维持关税

政策的稳定性，促进中韩贸易正常发展。

４．农产品特别保障措施关税

韩国历年来对某些进口农产品征收特别紧急关税（特别保障

措施关税），防止因农、林、畜产品进口增加及进口价格下跌对韩

国国内生产者造成损害。２００６年，韩国曾对４４种产品征收特别

紧急关税；２００７年，韩国剔除了加工谷类及甘薯淀粉等１４类进

口不多，或国内无生产的产品，对绿豆及人参等３０种产品实施特

别保障措施制度。根据韩企划财政部公布的《２００９年对农林畜

产品的特别紧急关税施行计划》，２００９年，韩国仍对荞麦、水参、

红参、红参粉、人参种子、红参茶、绿豆、红豆、麦粉等２９种产品实

施农产品特别保障措施关税。其中，进口红豆和绿豆被征收的特

别紧急关税高达８１０％和５６１％，进口荞麦和花生被征收的特别

紧急关税也分别高达３００％以上。

中方认为，韩国征收特别紧急关税的多种产品，包括红豆、绿

豆、花生等，都是中国对韩出口的主要农产品，而韩国征收的高额

特别紧急进口关税严重扭曲了上述产品的比较优势，对相关产品

的正常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中方希望韩国改善农产品市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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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状况。

（四）进口限制

近年来，韩国以不同的理由，对中国具有优势的多种产品采

取进口限制措施，甚至直接禁止进口，所涉产品包括大蒜、人参、

泡菜、添加红色素的调味酱、水产养殖产品、中药材、新鲜水果等。

韩国对包括中国中成药在内的各类成药进口实施严格的许

可证管理。目前，韩国是中国中药出口的主要市场之一，韩国对

药品和药材的许可证管理措施增加了企业成本，对中国药材出口

韩国市场构成了障碍。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韩国允许继续对大米进口实施数量限

制，为期１０年。但２００４年到期后，为保护国内农民利益，韩国向

ＷＴＯ通报并与中国、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达成谅解，将大米的

配额管理延长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根据谈判谅解的规定，韩国应在

１０年内将配额数量提高大约１倍，由２００５年的２２．６万吨提高到

２０１４年的４０．９万吨，其中供消费者食用的大米占配额总量的比

例应从１０％提高到３０％。２００９年，韩国招标的可供消费者食用

的大米配额约为１．９万吨，这一数量仅占韩国２０１４年应达到的

目标进口数量的约１５％。

（五）补贴

韩国对国内农业生产者提供大量补贴，包括：以保证大宗粮

食供应和基本粮食库存充足，保证粮食安全为由，通过政府采购

对农产品提供的补贴；为提高农产品和畜产品质量并降低分销成

本而提供的补贴等。韩国政府补贴的农产品主要包括大米、大

麦、玉米、大豆、大蒜、水果、鲜花、泡菜、蔬菜、家畜、高丽人参等。

根据《农业协定》第９．４条，韩国还对水果、鲜花、蔬菜、泡菜、人

参、牲畜等农产品提供了出口补贴，以减轻出口商的营销成本。

２００７年韩国提供的农业补贴总额约为２９６亿美元，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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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２１５亿美元，分别占到了当年ＧＤＰ的３．０５％和２．４３％。其

中，大部分农业补贴为生产者支持，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分别为２６０

亿美元和１８４亿美元，约占韩国农业补贴总额的８７．４４％和

８５．５８％。在农业生产者支持中，产出补贴约占８７．４１％，投入补

贴约占３．８６％，以总农业收入、种植面积或牲畜数量为基础给予

的补贴约占８．８５％。２００７年，韩国农业补贴的生产者名义支持

系数约为２．６８，名义保护系数约为１．９４，２００８年进一步达到了

２．８６和２．０７。

２００９年３月，韩国通过农水产品流通公社和出口保险公社

进一步提高了对农产品出口的信用保险支持，把支持农产品出口

企业的政策资金的出口信保比率由现行的８０％扩大到９０％，并

加大了对农产品海外新兴市场营销力度，通过政府提供补贴促进

韩国农业出口企业积极参加国外农产品展会等。

中方认为，韩国的农业补贴刺激了其国内农业生产，对农产

品贸易构成了扭曲，韩国给予补贴最多的大米、玉米和小麦等均

是中国向韩国出口的主要农产品，中方对韩国的高额农业补贴及

其对农产品贸易的负面影响保持关注。

此外，韩国政府还以贷款和拨款的方式，对林业、渔业提供补

贴。如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对夹合板和木板生产者、经营木材厂

的个人或企业、深海捕鱼公司和海外资源发展公司及渔民提供的

补贴；以拨款和低息贷款的方式，对从事处理、储存和加工渔产品

的公司和个人、水产业渔民等提供的补贴等。中国是韩国渔产品

的最大出口国，中方对韩国渔业补贴政策的影响保持关注。

（六）通关环节壁垒

韩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优惠安排增多，而各个协定下的原产

地要求不完全相同，导致韩国通关日趋复杂。韩国农林部、海关

等各政府部门采取的各类农产品抽验、通关前税额审查等措施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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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通关时间，措施本身及其实施也缺乏透明度。韩国进口通关

程序阻碍了中国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和水产品的对韩出口。

中方对韩国在通关环节采取的下列措施及其对贸易的负面

影响表示特别关注：

１．海关分类不合理

韩国海关对进口“混合产品”（由多种成分构成的产品）确定

适用税率时，经常按照产品的“主要成分”，甚至“进口目的或动

机”进行分类。这种做法往往致使产品适用不合理的高额关税。

此类产品主要有马铃薯片、大豆麸片等。

此外，韩国海关还有针对性将部分经过初步加工的农产品归

入配额管理产品目录下，降低了进口产品对配额的利用率，达到

保护相关国内产业的目的。

中方认为，韩国海关对产品分类的上述处理方式违背了

ＷＴＯ《海关估价协议》的有关规定，希望韩方纠正此类措施。

２．海关估价不合理

韩国对农产品民间贸易实施保证金和基准价制度。海关基

准价格制度是指不以发票金额作为征税依据，而在政府估价的基

础上征收关税。保证金制度是指对申报价格低于基准价格的产

品，一律征收保证金。２００６年，韩国曾大幅度提高计税基准价

格。据中国出口企业反映，韩国的基准价格和保证金制度使从事

红小豆民间贸易的企业出口严重受阻。２００９年，韩国对进口红

小豆维持４９６美元／吨的基准价，当进口报关价低于该基准价时，

将征收保证金（差额部分×４２０．８％×１．１），海关核准期限为３个

月，如认定报关价不合理将不返还保证金。

中方认为，韩国设定的基准价格过高，不符合市场规律，且未

公布确定该价格的方法。该项贸易保证金和基准价制度阻碍了

民间贸易的开展。韩国不仅对进口红小豆征收４２０．８％的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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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关税，还通过制定基准价和贸易保证金制度限制中国对韩出口

红小豆的价格，实际上限制了中国对韩出口红小豆的数量。依据

ＷＴＯ《海关估价协定》，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应为成交价格，且完

税价格不得根据海关最低限价，或任意或虚构的价格确定。韩国

对红小豆进口设定了最低的基准价格，且未解释确定该价格的合

理基础。对于该项制度及其不合理的实践与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１１

条“普遍取消数量限制”和 ＷＴＯ《海关估价协定》之间的一致性

问题，中方予以高度关注。

３．通关前税额审查制度

为防止“低价报关逃避关税”为由，韩国海关对部分农产品实

行“通关前税额审查制度”。２００３年以来，韩国关税厅进一步强

化了通关前税额审查，将审查对象商品增至１８种，包括芝麻、苏

子、生姜、干红豆、干绿豆、调味花生、发豆芽用大豆、洋葱、大麦、

甘薯淀粉、冷冻辣椒、冷冻大蒜、醋腌大蒜、新鲜及冷藏大蒜、新鲜

及冷藏蒜头、临时浸泡储存大蒜、干蒜和胡萝卜。同时，抽样检查

比率也由５％提高到２０％。尽管韩国在２００７年宣布干蒜以及鹿

茸、毛皮、宝石等产品不再实行通关前税额审查，但２００９年，其仍

对十多种商品实施通关前税额审查，并且实施税额审查的方法多

变，海关在审查过程中有较大的随意性。

中方认为，通关前税额审查制度的实施表面上不区分原产

地，但根据韩国贸易数据统计，韩国实施通关前税额审查的商品

主要甚至全部自中国进口，事实上造成了对中国产品的歧视；通

关前税额审查制度的实施增加了相关产品的通关时间，阻碍了中

国农产品对韩出口。中方对该制度包括计税方法的合理性、公正

性、透明度，及其与ＷＴＯ《海关估价协定》的一致性表示关注。

４．阻止低价进口农林渔产品的预警系统

根据２００７年８月建立的阻止低价进口农林渔产品的预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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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ＳＩＲＥＮ），韩国关税厅通过计算产品的适当进口价格，并将其

与申报价格相比较，筛选出低价产品，对认定为低价进口的产品

进行稽查方可通关。其操作步骤是：韩国海关向韩农林水产食品

部、农水产物流通公社及相关公司调查价格信息，通过预警系统

对比同类产品价格与进口价格，确定相关产品的公平价格。该预

警系统的实施，不可避免地产生进口替代效果。

中方认为，韩海关未经调查出口国相关产品的生产成本等情

况，直接依据韩国官方性质来源的价格信息来指定产品的公平价

格，主观任意性过大，缺乏透明度和正当性，对出口商造成不合理

的负担。自该预警系统实施以来，韩政府未对该机制的有效性进

行任何量化分析。韩国在保留反倾销和税额审查等手段的基础

上，针对农林渔产品实施上述预警系统，缺乏充分合理的依据，对

其国内农林渔产业构成了过度保护。中方对此表示关注，并希望

韩方简化通关程序，以促进中韩贸易正常发展。

（七）知识产权保护

韩国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仍然不足，使中国相关企业

遭受了重大损失。据中国企业反映，中国驰名商标在韩被抢注的

事例时有发生。如中国驰名商标“五粮液”、“酒鬼”等在韩被恶意

抢注，中国“沱茶”、“碧螺春”、“大红袍”、“龙井茶”、“铁观音”、“普

洱茶”、“六安瓜片”、“珠茶”、“信阳毛尖”等５０多种茶叶地域名称

和驰名商标被韩国茶商抢注为商标，严重影响中国茶叶对韩正常

出口。

韩国商标法规定，商标审查员有义务驳回恶意的商标注册。

但近年来，韩国某些企业或个人不正当地利用中国传统知识，恶

意申请并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且未对创造者和拥有者支付任何补

偿。如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被韩国一家公司在互联网上抢注为

域名；“牛黄清心丸”本是中国的传统中成药，某韩国企业将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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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牛黄清心口服液及微胶囊后申请为专利，反而对中国企业生

产和出口上述产品造成影响。

中方对韩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韩国参加的知识产权国际

公约的一致性表示高度关注，并希望韩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制

度能够尊重中国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有效保护他人在先取得的

合法权利。

７６韩　　国



澳 大 利 亚

一、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

（一）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澳大利亚要求进口蛋黄酱必须获得许可

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９日，澳检验检疫局发布通知，要求含蛋量

１０％以上的蛋黄酱需获得许可方可进口。进口商在进口前须申

请许可，达不到澳检验检疫进口要求的需再运出澳大利亚或者销

毁，费用自理。含蛋量不到１０％并且不含可辨别的蛋黄颗粒的

蛋黄酱不需要进口许可，但必须出具制造者声明，证明该蛋黄酱

含蛋量不到１０％并且不含可辨别的蛋黄颗粒。

２．澳大利亚加强对深加工虾的检验检疫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２日，澳检验检疫局发布检疫警告，宣布将对

深加工干对虾和湿对虾采取强制检查计划。该计划要求２５％的

货物接受检查。对于所有的申请许可的货物，该计划自申请阶段

起开始适用。进口商或代理商必须提交文件至澳检验检疫局，货

物将被送往预备检验许可（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Ｐｒｅｍｉｓｅ）处开

箱检查，货物有可能在澳检验检疫局检查前在预备检验许可处被

拆箱。不符合进口许可条件的货物将被销毁、再出口或者检验是

否含有虾白斑综合征病毒（ＷＳＳＶ）和黄头病毒（ＹＨＶ），不含虾

白斑综合征病毒（ＷＳＳＶ）和黄头病毒（ＹＨＶ）的货物将被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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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虾白斑综合征病毒（ＷＳＳＶ）和黄头病毒（ＹＨＶ）的货物将被销

毁或再出口。

３．澳大利亚制定供人食用牛肉及牛肉产品的进口要求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６日，澳大利亚发布通报，澳新食品标准局和

澳农渔林业部针对牛脑海绵状病（ＢＳＥ）拟制定供人食用牛肉及

牛肉产品的进口要求。澳大利亚拟细化进口牛肉及牛肉产品的

食品安全法规，调整２００１年修改的牛脑海绵状病及进口食品安

全政策，以促进澳新食品标准局牛脑海绵状病对贸易伙伴的牛肉

及牛肉产品进口是否合格进行风险评估。该要求于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日生效。

（二）进出口政策调整

２００９年８月，澳海关发布通告，对特定的饮料（啤酒和葡萄

酒）的定义进行了修订，将啤酒和葡萄酒调制的仿混合饮料

（ｍｉｍｉｃ‘ａｌｃｏｐｏｐｓ’）排除在啤酒和葡萄酒的定义之外，以使仿混

合饮料和混合饮料（‘ａｌｃｏｐｏｐｓ’ｏｒ‘ＲＴＤ（ｒｅａｄｙｔｏｄｒｉｎｋ）’ｂｅｖ

ｅｒａｇｅｓ）按同样税率被征税。根据修改后啤酒的定义，啤酒将不

再适用于海关编码２２０３００３１和２２０３００３９，而是适用于新的两个

八位海关编码２２０３００９１和２３０３００９９；根据修改后的葡萄酒定义，

葡萄酒将适用于新建的六个海关编码２２０６００１３，２２０６００１４，

２２０６００２１，２２０６００２２，２２０６００２３，２２０６００２４。

２００９年４月和８月，澳海关先后两次发布通告，根据消费者

价格指数（ＣＰＩ）的变化提高了啤酒、葡萄酒、香烟等的关税。根

据２００９年８月的修订，对包装不超过４８升的啤酒将按酒精度不

同征收每升酒精３５．２４澳元至４１．０６澳元的关税，对包装超过４８

升的啤酒将按酒精度不同征收每升酒精７．０３澳元至２８．９１澳元

的关税。酒精含量１．１５％—１０％的葡萄酒将被征收每升酒精

６９．５７澳元外加５％的关税。葡萄酒制成的白兰地将被征收每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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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６４．９６澳元外加５％的关税。雪茄烟和卷烟将被征收每公

斤３２２．９３澳元的关税，焦油量不超过０．８克的烟将被征收每支

０．２５８３３澳元的关税。

二、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

（一）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澳大利亚农林渔业部下属的生物安全局（Ｂｉ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规定，外国动植物产品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前，首先必须提

出进口申请。澳生物安全局根据申请决定进行快速评估或者进

口风险分析，认为经实施风险管理措施后其风险水平可以接受的

产品，方准予进口。如果某一动植物产品缺乏进口申请、未经风

险分析、分析未完成或分析认为其风险水平不可接受，则不得进

口。进口风险分析程序周期时间过长，技术规定也很模糊。中国

受影响较大的产品主要有水果、蔬菜及部分经济作物。

２００１年，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即向澳方提出对中国苹果开放

市场准入的要求。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７日，澳生物安全局正式宣布对

中国苹果启动进口风险分析。该分析将适用延期风险分析程序，

在３０个月内完成。２００９年１月，澳生物安全局发布了对中国苹

果的进口风险分析报告草案。中方认为，该报告过高地估计中国

的病虫害风险，将多种不符实际的病虫害计为风险。经中方交

涉，澳方表示将考虑尽快完成进口中国产苹果的检疫准入程序。

中国对此表示关注。

澳生物安全局自１９９８年开始对鸡肉启动进口风险分析，历

经１０余年才完成。２００９年３月３日，澳生物安全局发布报告，宣

布在满足一定的检验检疫条件下可以进口鸡肉。这些条件有：通

过疾病的检验（包括禽流感、新城鸡瘟、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等），对

于来自疫区的鸡肉必须在检疫控制下进行在岸或离岸热加工。

澳还将考虑其他措施，如鸡群鉴定、或者采取划分的方法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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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但这将要求更加严格的检验。澳还建议将

鸡肉在８０℃条件下加热１２５分钟以杀死病毒。实践中，经过如

此处理的熟鸡肉已经不能正常食用，只能用作宠物食品。

（二）关税壁垒

澳大利亚一向对酒类及香烟征收较高的关税，并根据消费指

数的变化频繁地调整关税。２００９年４月和８月，澳海关先后两

次提高啤酒、葡萄酒、香烟等的关税。对啤酒最高可征收每升酒

精４１．０６澳元的关税，对葡萄酒最高可征收每升酒精６９．５７澳元

外加５％的关税，对雪茄烟和卷烟也征收高达每公斤３２２．９３澳

元的关税。对于此类产品的出口生产商来说，不断上调的关税增

加了出口成本，削弱了外国出口生产商与澳本国同类产品生产商

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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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罗　斯

一、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

（一）关税调整

俄罗斯进口关税一般从价征收，关税税率主要分为０％、

５％、１０％、１５％和２０％五档，简单平均税率约为１２．４％，其中农

产品为１４．２％。

根据２００７年通过的《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俄罗斯海关政策基本方

针》，俄政府正逐步降低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计划到２０１０年末，

将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从最初的１２．９％下调至１１．５％。其中，

农产品进口关税从１８．６％下调至１８％。

继２００８年取消茶叶、部分未加工生毛皮等产品的进口关税

后，俄罗斯根据２００９年第Ｎ９３６号政府令，取消了天然橡胶、技

术分类天然橡胶（海关编码４００１２２００００）和其他橡胶（海关编码

４００１２９００００）的进口关税。

根据俄罗斯《海关法典》规定，进出口产品除需缴纳进出口关

税外，进口农产品（有特殊规定的除外）还需缴纳增值税和消费

税。根据《税法典》，对农产品及部分食品的增值税税率为１０％；

原料酒精及制品、食用酒精及产品、烟草制品等农产品需要缴纳

消费税。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俄罗斯颁布法令，大幅度提高酒类产品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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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税。该法令规定，２０１０年酒精度超过８．６％的高度酒，消费税

税率将从目前的９．８卢布／瓶上升到１４卢布／瓶，大约增长５０％；

酒精度为０．５％—８．６％的低度酒，消费税率将增长三倍，达到１０

卢布／瓶。

（二）进出口政策调整

１．进口政策

根据《进出口产品许可证与配额法》规定，俄罗斯对食品原料

及食用酒精等产品实施进口许可证管理，实施配额管理的产品主

要包括猪肉、牛肉及禽肉等农产品。

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规定，部分初次进口到俄罗斯的食品需

在进口前进行国家注册；动植物及其产品、食品、酒精和非酒精饮

料等部分进口产品必须实行强制性认证。

２．出口政策

俄罗斯对部分农产品实施出口限制，主要限制措施包括禁止

出口、出口配额、出口许可证以及出口关税等方式。其中，禁止出

口鲟鱼及其鱼子酱；部分渔产品、油籽、原木等产品出口必须申请

许可证；部分农产品以及原木等产品的出口将被征收高额出口关

税。俄罗斯的出口配额管理主要采用招标和拍卖方式。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俄罗斯２００９年取

消了部分产品的出口限制措施，以促进俄罗斯出口贸易增长。

２００９年１月，俄罗斯政府决定取消镍和阴极铜的出口关税；２００９

年２月，俄罗斯政府决定取消部分化肥的出口关税，包括矿物和

化工氮肥，以及含有氮、磷、钾的二元素和三元素的化肥。

二、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

（一）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肉类进口检验

目前，俄罗斯仍然要求中国所有生产厂商在向俄罗斯出口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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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时接受俄方兽医实地逐个检查，并对出口产品进行重复检验，

中国检验证书只有在俄方兽医背书后方被认可。俄方不顾中俄

双方达成的俄方兽医只对中国出具的猪肉、牛肉《兽医卫生证书》

背书的协议，对其他畜肉、禽肉、肠衣等产品的检验证书也要求进

行背书，给中国畜肉生产企业和出口企业造成了不合理负担。

２．果蔬卫生安全要求

俄罗斯对进口水果、蔬菜制定了严格的卫生安全标准，其中

蔬菜铅含量不得超过０．５ｍｇ／ｋｇ，镉含量不得超过０．０３ｍｇ／ｋｇ，

砷含量不得超过０．２ｍｇ／ｋｇ，汞含量不得超过０．０２ｍｇ／ｋｇ。此

外，俄罗斯还对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量和放射性元素等作出了

严格规定。

３．水产品检验

俄罗斯规定，只有具备出口国官方兽医局许可证并且在官方

兽医局长期监督下的企业才能向俄罗斯出口活鱼、经冷却和冷冻

的鱼、海产品和海产品经过热加工制作的成品。出口国官方兽医

局应采用出口国现行的方法检疫蠕虫、肠虫、细菌性和病毒性感

染。俄罗斯明确规定，人工养殖的鱼和海产品不得饲喂含采用遗

传工程学加工原料制成的饲料，或其他遗传变型源性饲料，产品

中心温度高于零下１８℃的冷冻鱼和海产品，接种过沙门氏菌或

其他细菌性感染的病原菌，或经过染色物质、电离辐射或紫外线

作用，有传染病特征的病变或经染色物质和香料、电离辐射或紫

外线加工处理过的水产品禁止进口。

俄罗斯还规定，水产品的微生物指标、化学毒理指标和放射

线指标均应符合俄罗斯现行的兽医卫生规则和要求。只有当进

口商收到俄罗斯兽医与植物卫生监督署签发的许可证后，拟出口

俄罗斯的未经热加工的产品方可启运。俄罗斯兽医与植物卫生

监督署保留派自己的兽医专家对养殖基地进行鉴定的权力，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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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对鱼类及海产品加工企业出口俄罗斯供货能力进行鉴定的

权力。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

根据《产品及认证服务法》，俄罗斯对食品实施产品质量强制

认证。但是，俄罗斯强制认证的标准繁杂，其中７０％的标准与国

际标准不一致，部分安全系数标准甚至高于一般发达国家。同

时，俄罗斯不承认相关国际标准的认证，导致企业必须进行重复

认证，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及负担。

俄罗斯的技术标准和认证管理非常复杂，俄罗斯技术调节和

计量署及其授权机构是管理技术标准及认证的主要部门，但是，

农业部（农产品）、卫生部（医疗设备和药品）等其他部门也参与农

产品相关技术标准和认证的管理。因此，农产品需要同时满足多

个部门的标准要求，程序繁琐。比如，酒类产品的进口都必须进

行重复认证，对企业造成了不合理负担，阻碍了相关产品的正常

进口。

（三）关税壁垒

１．关税高峰

目前，俄罗斯农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约为２５％，是非农产品

的加权平均关税的２．５倍。但值得注意的是，水产品、动物制品、

部分蔬菜和水果、茶叶等农产品进口关税税率远高于２５％。其

中，动物制品的最高关税达到了１２３％、部分蔬菜和水果的最高

关税达到了６８％、茶叶的最高关税为６６％、水产品的最高关税达

到了１５５％。俄罗斯的关税高峰对中国具有较强优势的农产品

进入俄罗斯市场构成了障碍。

２．关税配额

俄罗斯政府从２００３至２００４年开始实行肉类进口配额。在

加入ＷＴＯ的谈判中，俄罗斯保留了到２００９年实行肉类进口配

５７俄　罗　斯



额的权力，但根据谈判结果，俄罗斯应每年增加配额数量。

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批准的肉类进口配额，２００９年猪肉

的进口配额数量为５３．１９万吨，比２００８年增加了２．９７万吨。其

中美国分得的配额数量由４．０３万吨增加至１０万吨，增长一倍以

上，欧盟和和巴拉圭分得的配额与上年持平，其他国家的配额由

１９．７１万吨减少至１７．７５万吨。禽肉进口配额为９５．２万吨，同

比减少３０万吨。其中美国分得的配额由９３．１万吨减少至７５万

吨，欧盟由２４．４４万吨减少至１８．５万吨，巴拉圭由５０００吨减少

至３８００吨，其他国家由７．１１万吨减少至１．２４万吨。

２００９年，俄罗斯还对猪肉和禽肉的配额外关税进行了调整，

其中禽肉的配额外关税由６０％提高到９５％，但每公斤不得少于

０．８欧元；猪肉的配额外关税由６０％提高到７５％，但每公斤不得

少于１．５欧元。

中方注意到俄罗斯将禽肉、猪肉和牛肉的大部分配额分配给

美国、欧盟和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仅给予中国极少的配额数量。

中方认为，俄罗斯的上述做法对中国的猪肉和禽肉进入俄罗斯市

场构成了障碍，其配额分配方式是一种明显的歧视和限制，使中

国从事生鲜肉类生产的企业无法正常进入俄罗斯市场，造成了巨

大损失。中方希望俄罗斯降低配额外关税并逐步取消猪肉和禽

肉的进口配额限制。

３．临时性提高关税

为保护国内企业利益，俄罗斯２００９年临时性提高了部分产

品的进口关税。

俄政府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６日公布第１７３号政府令，决定提高

部分儿童奶制品的进口关税。根据该法令，重新设定了部分奶制

品的海关编码，并将其中部分儿童奶制品的进口关税税率由此前

的５％，大幅提升至１５％，但每公斤不少于０．１８欧元。该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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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４日起实施。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日起，俄罗斯进一

步将奶酪的进口关税提高至１５％但不少于每公斤０．５欧元。

自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起，俄罗斯政府决定上调包括甘蓝、马铃

薯、西红柿和黄瓜在内的部分蔬菜的进口关税，上调幅度达

２０％，有效期至１０月１日。

２００９年７月，为保护国内谷物生产企业的利益，俄罗斯提高

了大米、面粉和谷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关税水平由每公斤０．０７欧

元提高到每公斤０．１２欧元，提高了７１％。

俄罗斯的临时性提高部分农产品关税的做法，缺乏稳定性，

对相关产品的进口造成了不利影响。中方敦促俄罗斯尽快取消

临时性调整关税的措施，以促进贸易的正常发展。

（四）进口限制

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第３６３号《关于批准

各别种类商品进、出口监督条例的决定》、第３６４号《关于批准对

外商品交易领域许可证发放以及实行许可证联邦数据库的管理

条例的规定》、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９日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和贸易部

第２４５号《有关俄罗斯联邦政府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第３６３号〈关于

批准别种类商品进、出口监督条例的决定〉履行办法的指令》以及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６日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第２５１号《有关

俄罗斯联邦政府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第３６４号〈关于批准对外商品

交易领域许可证发放以及实行许可证联邦数据库的管理条例的

规定〉履行办法的指令》，俄罗斯对包括烈性酒类在内的多种商品

的进口实施许可证管理。尽管俄罗斯简化了烈性酒等产品的进

口许可证程序，并取消了部分针对进口产品的歧视性手续费，但

目前俄罗斯的许可证申领的手续仍然非常繁琐，对相关产品的进

口造成了不利影响。

２００４年９月，俄罗斯政府以动物流行病情况不明为由，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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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进口原产于中国的肉类产品。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９日，俄罗斯又

以中国口蹄疫、禽流感及其他疫情复杂，发现中国产肉制品非法

流通为由，禁止进口原产于中国的熟制加工肉类产品。尽管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中国国家质检总局与俄方曾就恢复中方肉类产品

对俄出口达成了共识，但目前俄方仍未采取相关落实行动。目

前，中国肉类产品对俄出口仍处于停滞状态。中方希望俄兽医部

门尽快来华考察肉类生产企业，及早恢复中国肉类产品对俄

出口。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４日，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卫生监督局以进

口大米中时常发现有害物质为由，作出了全面禁止进口大米的决

定，后于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１日起恢复了自海参崴港口岸的大米进

口，但因中国对俄大米出口以陆路边境贸易为主，从而导致中国

对俄大米出口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经过不断磋商交涉，２００９年

后俄方陆续批注自后贝加尔铁路边境口岸和哈巴罗夫斯克口岸

进口中国大米，但由于中国对应的出口口岸中只有满洲里一个陆

路口岸，再加上俄罗斯对进口检验许可证实施严格的审批措施，

目前中国对俄大米出口贸易仍十分困难。中国希望俄罗斯尽快

增加绥芬河—格拉杰阔沃、同将—下列宁四扩耶、黑河—布拉格

维申斯克作为中俄大米出入境口岸，并取消有关进口数量的审批

措施。

（五）补贴

俄罗斯坚持保留对农产品的补贴。为支持国内农业发展，俄

罗斯政府要求化肥生产企业首先保证给俄罗斯消费者提供优惠，

２００９年优惠幅度为出口价格的７—８．４折，２０１２年为出口价格的

９—９．５折，同时政府对农业企业的公开性补贴，补贴额度为每年

８０亿卢布。２００９年，俄罗斯政府还出台了汽车产业扶持新政策，

该政策规定，凡购买俄罗斯工贸部指定俄产汽车，均可获得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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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贷款补贴。

（六）通关环节壁垒

２００９年，俄罗斯海关还对原木的海关分类和出口手续做出

了新的规定，导致原木出口的海关程序更为复杂。从２００９年１

月１日起，商品名录中关于原木的海关代码由１０位数字改为１４

位数字，商品种类由２７个细分为３３１５个，给原木分类带来极大

的困难，必须重新设立原木的分类和装卸场地，建立分类作业线，

增加了企业出口的技术难度，延长了办理出口手续的时间，增加

了企业的成本。同时，为了限制木材出口，俄罗斯还于２００９年９

月通过决议，将边境地区木材出口外运口岸数量从４２１个缩减到

１２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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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

一、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

（一）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印度向 ＷＴＯ发布通报，印度农业部公布

了２００９年植物检疫令草案（印度进口法规）（第５次修改）。该通

报进一步放宽了表Ⅵ项下通报的有关各国９项产品进口的规定。

这９项产品中，２项是繁殖植物／切枝；１项是繁殖用球茎植物；

１项是播种种子；１项是组织培植植物；２项是消费用圆木材；１项

是消费用谷物，１项是繁殖植物／切枝及组织培植植物。有１１项

（Ｓｌ．Ｎｏ．６６７６６７）首次被纳入指令表Ⅵ。本通报将准许印度原禁

止进口的植物及植物材料进口到印度。该草案的拟批准日期为

２００９年９月５日。

（二）进出口政策调整

１．进口政策

为了增加国内市场的糖供应量，阻止白糖价格继续上升，

２００９年４月，印度政府决定允许ＭＭＴＣ、ＳＴＣ、ＮＡＦＥＤ和ＰＥＣ

等国有企业免税进口１００万吨白糖。同时，还废除了免税进口糖

原料必须承担一定数量出口义务的政策。

２．出口政策

（１）取消巴斯玛蒂大米出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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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日，印度政府取消了巴斯玛蒂大米每吨８０００

卢比的出口税，并将巴斯玛蒂大米的出口限价由每吨１２００美元

降至１１００美元。近年来，印度巴斯玛蒂和非巴斯玛蒂大米年出

口量约为５００万吨，主要出口国为海湾和欧洲国家。

（２）给予棉花出口企业５％的免税优惠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７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度第８８号通告，规定在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期

间从事棉花出口业务的企业可获得５％的免税优惠。

（３）延长食用油和豆类食品的出口禁令期限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７日和３月２７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分别发

布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第９８号和第９９号通告，决定将食用油出口

禁令的有效期延长至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６日，将豆类食品出口禁令的

有效期延长至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

（４）重启小麦出口禁令

印度政府曾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８日发布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第３３

号公告，禁止小麦出口，２００９年７月３日发布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第

１１５号公告，有条件解除小麦出口禁令，允许３家国有企业出口

总量不超过３０万吨的小麦。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３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度第１１７号公告，废除于７月３日发布的第１１５号公告。

二、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

（一）关税壁垒

１．关税高峰

根据ＷＴＯ统计，２００８年，印度有６６．６％的农产品最惠国适

用关税税率在２５％至５０％之间，还有７．５％的农产品税率在

５０％至１００％，２．３％的农产品税率超过１００％。咖啡和茶类产

品平均最惠国适用税率达５６．１％，最高进口关税为１００％（如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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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咖啡、红绿花茶，不论是否加香）；饮料和烟草类产品的最惠国适

用税率高达７０．８％，最高进口关税为１５０％（如鲜葡萄酿的酒）。

另外，印度农产品约束关税非常高，从１００％—３００％不等。

２００８年，农产品的平均约束关税为１１４．２％。虽然印度很多农产

品的适用关税低于约束关税，但是由于适用关税与约束关税之间

的空间非常大，造成出口商面临印度为了控制价格和供应量而大

幅提高适用关税水平的不确定性。

２．关税升级

印度对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保护多于对加工品和半成品的保

护。近年来印度出现关税升级减少的情况，但是仍有少部分产品

存在关税升级产品的现象。例如，印度对海关编码第二章所涉及

的各种冷、鲜、冻肉类征收３０％的进口关税，但是对肉、食用杂碎

或动物血制成的香肠及类似产品征收１００％进口关税。

３．关税配额

印度实行关税配额的产品主要包括：奶粉、玉米、初榨葵花籽

油和红花油、精炼菜油及芥子油等。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负责配

额的分配。这些产品的关税配额是根据指定机构的要求进行分

配，当这些要求超过当年配额时则按比例分配。另外，印度的进

口配额分配程序复杂且不透明，印度也迟迟未向 ＷＴＯ通报其关

税配额情况。

（二）进口限制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度第６７号通告，自即日起禁止进口源自中国的巧克力、巧克力制

品和含液体或固体牛奶成分的糖果和食品。该公告同时将２００８

年９月２４日开始实行的对中国牛奶和牛奶制品３个月进口禁令

延长６个月，即延长至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２００９２０１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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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号公告，决定将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到期的针对中国产牛奶和

牛奶制品（包括含有牛奶或固态奶成分的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以

及糖果、糖食和食材）的进口禁令再延长６个月，至２０１０年６月

２３日。该禁令最初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４日实施，为期３个月，印度

商工部先后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和２００９年６月公告两次延长该禁令

６个月，此次是印度第三次延长对中国奶制品的进口禁令。

对于印度方面一再延长中国奶制品进口禁令的做法，中方一

方面理解印方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另一方面中方也希望印度能遵

循ＷＴＯ《ＳＰＳ协定》第５．４条的规定，“各成员方在确定适当的卫

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时，应考虑将对贸易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

低程度的目标”。因此，应该尽量采取符合国际通用的评定标准

来进行正常的奶制品贸易。印方使用进口禁令措施简单地限制

中国的奶制品，不仅限制了双边奶制品贸易的正常进行，也使印

度被国际舆论贴上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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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律　宾

一、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

（一）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甘蔗酒标准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０日，菲律宾卫生部和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通

报《甘蔗酒（Ｂａｓｉ）标准草案》及《加工和处理甘蔗酒（Ｂａｓｉ）操作法

典建议草案》。前者根据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颁布的标准规定了

甘蔗汁及其产品发酵酿制的酒类饮料的标准，后者规范了原材料

和成分，以及制作和加工甘蔗酒过程。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指南，

使包装在任何适当容器中的甘蔗酒符合标准。

２．蔗糖标准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７日，菲律宾卫生部和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通

报《菲律宾有关原蔗糖的国家标准（ＰＮＳ）草案（ＢＡＦＰＳＰＮＳ８１：

２００９）》。该通报规定了供人消费用、进一步加工用或作为食品成

分的原蔗糖的国家标准。

３．炸玉米快餐标准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２日，菲律宾卫生部和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

通报《炸玉米快餐标准草案》及《炸玉米快餐食品加工与处理的推

荐操作法典草案》。前者规定了经炸制源自整玉米粒的玉米快餐

食品的国家标准，后者涉及炸玉米快餐食品原料成分的验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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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加工，并且为符合任何适当包装容器内炸玉米快餐食品标准

提供指南。

（二）关税调整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８日，菲律宾关税委员会发布第８５０号行

政令，削减大部分产品关税，实现了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将自

东盟进口的绝大多数产品关税削减为零的承诺。该行政令涉

及所有关税税目的１７％约１５００种产品，包括：部分水果、蔬

菜、咖啡豆、烟草、白酒、加工肉等。根据该行政令，玉米、谷

物、木薯、禽肉和猪肉等占关税税目０．７％的敏感产品的关税

将降至５％。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菲律宾颁布了第７６５号行政命令，将小麦及

饲料小麦的关税分别由３％和７％调整为零关税。２００９年６月，

菲律宾贸工部颁布第８１８号行政命令，将小麦进口零关税延长６

个月，同时对饲料小麦附加７％的进口税。

二、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

（一）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菲律宾对肉类和禽类进口实施动物进口检疫许可（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ＶＱＣ）。菲律宾第２６号行政令规定肉类和

禽类在出口国装运前必须从菲律宾农业部取得动物进口检疫

证明，该检疫证明有效期只有６０天，不得延长。此外，菲律宾

还规定，动物进口检疫证明只能使用一次，当实际进口量超过

了动物检疫证明所允许的进口量时，进口商必须另外申请动物

检疫证明，并且会对进口商处以罚款。菲律宾还对所有的新鲜

蔬菜及水果也要求类似的检疫证明。中方希望菲律宾的动物

进口检疫许可申请制度能够更具弹性和透明度，从而保持与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与《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协定》的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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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税壁垒

１．关税高峰

目前，菲律宾关税高峰产品包括化学废品、汽车、摩托车、部

分汽车配件、柑橘类、谷类、猪肉及肉制品等，其中原糖进口关税

高达６５％，咖啡和茶进口关税为４５％，大米的进口关税为５０％，

玉米进口关税为３５％。

２．关税配额

菲律宾受关税配额管理的产品主要包括大米、牲畜及其肉制

品、土豆、咖啡、糖等农产品。根据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菲

律宾对原产于中国的新鲜和冷冻猪肉、玉米等产品仍然实行关税

配额管理。菲律宾新鲜和冷冻猪肉的配额内关税高达３０％，配

额外关税为４０％，火鸡的配额内关税为３０％，配额外关税为３５％

到４０％。

（三）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的国内税费

菲律宾政府对进口和国产烈性酒采取不同的消费税税率。

对于采用当地原料生产的烈性酒，菲律宾统一按照每公升１２．５８

比索征收消费税，但对于采用进口原料生产的同类烈性酒价征收

每公升１３６．０８到５５４．３２比索不等的消费税；对于基本上采用进

口原料生产的酒精浓度等于或低于１４％的低度酒，每公升征收

１７．４７比索消费税；酒精浓度高于１４％低于２５％的，每公升征收

３４．９４比索的消费税；酒精浓度高于２５％的则按照烈性酒征收消

费税。菲律宾对进口烈性酒的消费税征收方式，违反 ＷＴＯ国民

待遇原则，对中国酒类产品出口造成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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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非

一、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

（一）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咖啡法规草案》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南非卫生部发布了《咖啡法规草案》。该

法规草案涉及去咖啡因研磨咖啡、去咖啡因速溶咖啡、混合咖啡

或咖啡混合物、咖啡精或咖啡萃取物、咖啡和菊苣精、菊苣和咖啡

及奶的相关标准等。

２．三聚氰胺限量规定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日，南非卫生部发布通报，对食品内三聚氰胺

的最高限量制定了相关法规，确定了食品内三聚氰胺的法定限

量。其中婴幼儿食品及特种膳食中三聚氰胺的法定限量为

１ｍｇ／ｋｇ；所有其他食品中三聚氰胺的法定限量为２．５ｍｇ／ｋｇ。

该法规已经生效。

３．《关于限制某些农药使用的通知》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８日，南非农林及渔业部发布了《关于限制某

些农药使用的通知》，将限制包含毒死蜱的农药作为活性剂用于

家庭、花园及家畜。还规定了关于包装的限制。

（二）进出口政策调整

１．进口政策

７８



南非规定，进口商必须申领许可证后方准进口限制产品。此

类产品的进口许可证的有效期为发放日至当年１２月３１日。进

口商如需申领进口许可证，须向南非贸易工业部下属的进出口管

制局（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注册登记，再根据产品的不同，

分别向不同的管理部门申领许可证。在中国向南非重点出口商

品中，仅有黄金饰品、茶叶和鲤鱼须要进口许可，分别由南非储备

银行和农业部负责发放。

除食品包括米、蔬菜、水果、奶类、棕色小麦面粉、蛋和豆类，

肉类、鱼类及白面包等产品外，有进口产品须缴纳１４％的增值

税。此外，进口含酒精及不含酒精饮品、烟草产品、矿泉水、某些

石油产品、汽车、家居消闲用品及电动自行车、办公设备、胶卷及

化妆品等奢侈消费品还需缴纳消费税。

２．出口政策

根据南非２００３年《酒产品法》（Ｌｉｑｕ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ｃｔ），除了

啤酒、高粱啤酒和药物外，出口任何含酒精成分超过１％的酒类

产品必须申请出口许可证。

二、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

（一）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南非规定，进口肉类必须要获得许可证，肉类进口至南非港

口后的检验检疫及通关程序会因该批肉类的原产地不同而有所

变化。检验检疫人员也可以以“公共利益”为由，暂停或撤销已颁

发的许可证，或者给申请许可证增加新的条件和要求。在此提醒

向南非出口肉类的中国企业，出口前向当地有关部门了解相关程

序和要求，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南非政府对某些控制产品实行严格的进口管理，禁止进口辐

射处理的肉类。中方认为，辐射处理食品是一种正常灭菌技术，

许多研究表明辐照食品是安全的。南非政府禁止进口经辐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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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肉类产品缺乏科学性，影响了正常贸易的进行。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

南非对食品标签和外包装做出了特殊的规定，列出了所谓的

“非基本食品”清单，要求这些食品不得使用维生素或矿物质强化

并标示强化食品声明。南非并未提供制定该清单的理由，也未提

供制定该清单所依据的标准。中方希望南非政府能够遵守

ＷＴＯ《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在此，也提醒各企业对“非基本食

品”清单规定的内容予以重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三）关税壁垒

近几年来南非一直对其关税制度进行改革与调整，但为扶持

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仍对部分产品征收较高的进口关税。南非

的关税高峰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奶制品、酒精饮料及香烟等。根

据ＷＴＯ的统计，２００９年南非对活动物及其制品征收１５．３％的

关税，对奶制品征收２１．９％的关税，对酒精饮料征收１７．１％的关

税，对纺织服装征收２１．２％的关税，对香烟征收高达３３．６％的

关税。

（四）出口限制

南非还对部分农产品的出口征收出口税，例如对柑橘征收

０．０２１３兰特每公斤的出口税等。

９８南　　非



墨　西　哥

一、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

１．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

２００８年，墨西哥简单平均关税为１２．６％。其中，农产品的简

单平均关税为２２．９％。动物产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４１．２％，奶

制品为３９．１％，蔗糖和糖食为６３．９％。

２．关税配额

２００９年９月，墨西哥经济部宣布在６０万吨的白糖进口配额

基础上再追加３０万吨的进口配额，使其２００９年食糖总进口配额

量增至９０万吨。在２００９年度９０万吨的进口计划中，目前已有

４５万吨招标完毕。而根据墨西哥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贸易协

定规定，在招标进口的总量中，墨西哥从尼加拉瓜免税进口的食

糖必须占到１０％，即４．５万吨。其余的食糖将根据工业需求进

口合适糖源，而不指定进口国家。

二、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

对于销售药品和膳食补充剂（ｄｉｅｔａｒｙ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墨西哥

早就有相关要求，进口商必须在墨西哥有工厂、实验室或其他设

备。为促进竞争和降低医药价格，２００８年８月，墨西哥政府颁布

了一项分阶段降低上述要求的法令。该法令并未提及相应的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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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补充剂（ｄｉｅｔａｒｙ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的申请细节。

（二）关税壁垒

１．关税高峰

２００８年，墨西哥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关税明显比非农

产品高，农产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２２．９％，非农产品的简单平均

关税为１１．１％。其中，动物产品的最惠国简单平均关税为

４１．２％，奶制品为３９．１％，蔗糖和糖食为６３．９％，服装为３５％，明

显高于墨西哥２００８年１２．６％的平均关税水平。

２００９年，墨西哥继续对５０多种农产品实行高于１００％的关

税，具体如下：家禽脂肪、猪脂肪、动植物油、脂及其分离品的关税

高达２５４％；鲜或冷藏马铃薯的关税高达２４５％；家禽的鲜、冷、冻

肉及食用杂碎的关税高达２３４％；化学纯果糖、其他果糖及果糖

浆的关税高达２１０％；玉米的关税为１９４％；麦芽的关税高达

１９４％；咖啡浓缩精汁及以其为基本成分或以咖啡为基本成分的

制品的关税高达１４０．４％；脱荚干芸豆、粉状或粒状的乳及奶油

的关税高达１２５．１％；乳酪和凝乳的关税为１２５％；大麦的关税高

达１１５．２％。此外，车辆及其零件、附件的关税高达５０％。

２．关税配额

墨西哥的关税配额政策有多种，墨西哥受关税配额限制的农

产品主要包括禽肉、动物脂肪、奶粉、干酪、芸豆、西红柿、咖啡、小

麦、大麦、玉米和富含糖类的产品。奶粉配额内关税为零，配额外

关税为１２５．１％；干酪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

１２５％；肉及可食用内脏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

２３４％；动物脂肪和土豆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

２５４％；玉米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１９４％；芸豆（种

用的除外）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１２５．１％；小麦的

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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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墨西哥《对外贸易法》第２４条规定了发放配额的程序和

原则，但墨西哥绝大部分关税配额只给少数特定国家。例如，美

国获得了墨西哥玉米关税配额的９９．９％，禽肉配额的９７％，动物

脂肪配额的９４％，芸豆配额的８８％，干酪配额的７５％。对来自与

墨西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国家（除玻利维亚、哥伦比亚、

萨尔瓦多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外）的农产品实行关税配

额，与不同国家签订的ＦＴＡ所包括的农产品互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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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及

一、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

１．进口一日龄肉鸡的相关规定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６日，埃及兽医总局（ＧＯＶＳ）向 ＷＴＯ通报《有

关进口一日龄肉用仔鸡母体及一日龄肉用仔鸡的第１１０２／２００８

号部级令》。该法令规定准许进口雏鸡（一日龄肉用仔鸡母体及

一日龄肉用仔鸡）；必须根据国际主管组织公布的当前健康状况，

从无任何传染病及传染性疫病，包括禽流感的国家进口。进口禽

鸟不得接受禽流感疫苗接种，且无这些疫病抗体。如货物抵达埃

及口岸时发现产地国健康状况有改变迹象，则该批禽鸟不可进

口；雏鸡抵岸后，要在埃及兽医总局的监督下接受检疫，采集实验

室检验样品并根据国际批准的实验室检验法，在动物健康研究所

进行检验。样品检测显示阴性结果的，货物才能放行。该法令已

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起实施。

２．进口仔鸭相关规定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６日，埃及兽医总局向 ＷＴＯ通报《有关进口

仔鸭第１４０９／２００８号部级令》。该法令规定，必须根据国际主

管组织公布的当前健康状况，从无任何传染病及传染性疫病，

包括禽流感的国家进口。进口禽不得接受禽流感疫苗接种，且

无这些疫病抗体。如货抵达埃及口岸时发现产地国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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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改变迹象，则该批仔鸭不可进口；雏鸭（一日龄仔鸭）抵岸后，

要在埃及兽医总局的监督下接受检疫；采集实验室检验样品并

根据国际批准的实验室检验法，在动物健康研究所进行检验。

样品检测显示阴性结果的，货物才能放行。货物放行前，要接

受防止禽流感的双剂量疫苗注射。该法令已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

日起实施。

３．进口热处理羽粉相关规定

２００９年４月３０日，埃及兽医总局发布了《关于准许进口热

处理羽粉》的第２０５／２００９号部级令。该法令规定了准许进口热

处理羽粉的要求：出口国非禽流感疫区；进口的热处理羽粉去除

明显的排泄物污迹；在１３５℃的高温和两杆压力下进行热处理４

个小时；不含添加剂，至少包含７５％的消化蛋白质（ｄｉｇｅｓｔｅｄｐｒｏ

ｔｅｉｎ）；不会导致任何疾病，无真菌（特别是黄曲霉素）并且没有任

何难闻的气味；湿度不超过８％；治愈蛋白不低于８０％；含灰的比

例不得超过４％。该法令已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５日生效。

４．进口肉及内脏免检的相关规定

２００９年４月３０日埃及发布紧急措施通报补遗，该通报公布

了埃及兽医总局理事会批准从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１日起对以下期限

延期６个月：无需由埃及兽医总局兽医技术委员会检验的，从批

准的出口国批准的屠宰场进口肉及内脏的许可期限。这一措施

可使进口公司完成必要的安排和贸易合同。

５．《乳及乳制品卫生条例》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埃及标准化和质量组织公布了《乳及

乳制品卫生条例》。涉及产品ＨＳ编码为０４的乳及乳制品。本

埃及标准规定了乳及乳制品卫生条例，且符合欧盟法规（ＥＣ）

Ｎｏ（８５３／２００４）“乳及乳制品卫生条例”。该条例尚未规定生效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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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

（一）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埃及的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缺乏透明度且程序繁琐，部分进

口食品质量标准缺乏科学依据，水果和蔬菜的植物卫生要求经常

变动，出口商还必须满足繁琐的标签及包装要求，提高了出口商

的处理成本。例如肉制品仅可从原产国进口，且提供阿拉伯文详

细的信息。然而，其中部分要求并不适用于本国产品。这些要求

大大提高了生产商的加工成本并削弱了竞争力，同时这些要求也

违反了ＷＴＯ国民待遇原则。

埃及要求家禽制品和肉制品必须用密封袋包装，直接从原产

地装船运到埃及。家禽制品和肉制品在包装的内侧和外部都必

须标注相关的信息：包括原产地、产品名称和注册商标、屠宰厂名

称、屠宰日期、进口商名称、屠宰过程的监督机构名称（根据伊斯

兰教法，这类监督机构必须获得原产地商业部门的许可）。

（二）关税壁垒

埃及政府经常会在没有公告和设定评议期的情况下，突然发

布与进口有关的政策措施。例如，２００６年埃及政府决定将禽肉

的进口关税从３２％降低到０，但是２００７年埃及又重新将禽肉的

进口关税提高到３２％。中方对埃方在进口措施上的不确定性表

示关注，希望埃方能保持其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并且在

此提醒相关出口企业及时关注其政策的变化，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７日，埃及贸易与工业部发布部长令，宣布对

进口棉纱、混棉纱、棉纺织品、白糖等产品征收为期一年的临时性

关税。其中，对棉纱和混棉纱征收不低于ＣＩＦ价格２５％的临时

性关税，对棉纺织品征收不低于ＣＩＦ价格２５％且不低于５０美

分／千克的临时性关税，对白糖征收１美元／千克的临时性关税。

５９埃　　及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埃及决定对冷轧镀锡薄钢板征收１０％的进口

关税，征税将包含ＣＩＦ价格且不低于１５０美元／吨。２００９年４月

７日，为了稳定国内市场，埃及贸易与工业部部长签署部长令，终

止执行上述２项措施。中方认为，尽管埃及政府提前终止执行该

措施，但是埃方随意提高关税的行为仍然给许多中国出口企业造

成了巨大的损失，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三）进口限制

埃及政府支持生产农业生物技术产品，并且制定了关于评审

和通过生物科技种子的相关法规。埃及政府规定，凡是向埃及出

口农业生物技术产品，必须要证明其在原产地国进行销售，才可

获得进口许可证。

埃及政府规定，进口肉类必须通过Ｈａｌａｌ认证（清真洁食认

证）。另外，埃及规定禽类只能整只进口，禁止进口禽类肉碎块。

（四）出口限制

２００８年３月，埃及贸易与工业部发布部长令，宣布对大米、

水泥和钢材出口实行管制。管制期为６个月，自２００８年４月１

日至１０月１日。２００８年６月，埃及贸易与工业部决定将大米出

口禁令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延期至２００９年４月。

２００９年３月，为应对近来国际市场大米价格走高，保障国内

市场稳定供应，埃及贸易与工业部部长再次发布部长令，将大米

出口税提高一倍，由原来的每吨１０００埃镑提高到每吨２０００埃

镑（约合３５７美元），并将大米出口禁期延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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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耳　其

一、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

（无内容）

二、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

（一）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自１９９６年起，土耳其禁止从诸多国家进口肉类。目前土耳

其政府仍然出于卫生原因禁止肉类的进口，但是却没有建立任何

公共的肉类准入卫生标准。由于疯牛病和口蹄疫的爆发，土耳其

禁止进口禽类和肉类产品。土耳其仍要求所有外国进口的禽类

加工设备需经检验和批准，费用由土耳其进口商支付，这种要求

也阻止了外国禽类的进口。

土耳其没有与农业生物技术相关的生效实施的法律，目前只

有刚刚审议的土耳其《国家生物安全法》第四草案。之前该草案

已经造成大豆以及大豆或玉米为基础的相关产品的出口受阻，并

影响到棉花的对土出口。

（二）关税壁垒

１．关税高峰

土耳其对农产品实行较高的关税。根据 ＷＴＯ统计，２００７

年，土耳其动物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为１２７．５％，最高２２５％

（如鲜冷牛羊猪肉）；奶制品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为１３３．１％，最

７９



高征收１７０％（如酸奶）；糖及糖食平均关税税率为１０３．２％，最高

为１３５％（如蔗糖、枫糖）。此外，新鲜水果、部分酒精饮料的进口

关税也较高。

２．关税配额

土耳其对进口大米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并规定了“境内消费

要求”，即进口商必须在土耳其境内，从包括土耳其谷物局

（ＴｕｒｋｉｓｈＧｒａｉｎＢｏａｒｄ）、土耳其生产者以及土耳其协会等处购买

指定数量的土耳其大米，才能以配额内关税进口指定数量的外国

大米。土耳其的上述做法违反了ＷＴＯ的相关规定，对国外大米

的出口造成了阻碍。此外，土耳其关税配额的数量、实施情况、时

间表更新和进口许可证的颁发情况均不透明。

（三）补贴

土耳其存在很多刺激出口的激励政策，虽然近年来为了符合

欧盟的规定和 ＷＴＯ承诺已经有所减少。土耳其以税收优惠和

减免债务计划的形式，对１６种农产品或农业加工产品提供其出

口额１０％至２０％的出口补贴，并且是以初级产品出口税的形式

支付的，例如榛子和皮革。

另外，对于土耳其面粉和通心粉生产商，土耳其粮食局通常

会根据其出口量的多少，以世界价格（大大低于其国内价）对其销

售国内小麦。同样，《土耳其食糖法》允许一定数量的国内食糖

（Ｃ类配额）以世界价格出售给以食糖为原料的出口企业。目前

Ｃ类配额食糖价格是３９０美元／吨；而其国内价格通常为１３７０美

元／吨。出口商也不需要支付在其出口产品中所使用的糖的进

口税。

８９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０（农产品分册）


